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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政办字〔2021〕7 号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山亭区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

保护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山城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山亭区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工作实施方

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http://www.hsq.gov.cn/zwgk/public/6615877/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hsq.gov.cn/zwgk/public/6615877/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hsq.gov.cn/zwgk/public/6615877/javascript:void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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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亭区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品牌价值，有效维护

和使用公共品牌，促进我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，按照国家知识

产权局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依托山亭区山亭火樱桃、店子长红枣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

牌，积极创建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”，力争示范区

内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规范使用率达 80%以上，品牌价值

明显提高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较大提升。

（一）通过示范区建设提升地理标志产品对山亭区经济的

贡献率，优化生态环境，促进旅游发展，企业、农户受益显著。

（二）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，打造地理标志产品保护

示范明星企业。

（三）发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，对加

入协会的企业进行统一规范管理。

二、工作内容及步骤

（一）2021 年 4 月-2021 年 12 月，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

生产示范园规划，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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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使用。加大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的抽查及违法使用标志

的查处力度。

（二）2022 年 12 月底前，加快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业升级，

指导和鼓励企业走标准化、规模化、产业化经营之路，促进山

亭火樱桃、店子长红枣产业做大做强。

（三）2023 年 6 月底前，在山亭火樱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

示范区建立科研平台，加强示范区科研力量，在提高栽培技术、

改良管理方法、开发系列产品等方面开展科研项目，并积极组

织重点技术项目对上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。

（四）2023 年 12 月底前，逐步建立政府主导、产业部门和

行业协会自律、监管部门监督的运行机制，充分发挥地理标志

产品合作组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的作用。建立行业内部地

理标志产品保护和行业自律机制，在行业协会章程中明确地理

标志产品保护专门机构，负责地理标志产品的统一管理、统一

维权等工作，并设计地理标志产品的规范包装，制定规范包装

的使用办法。

（五）2023 年 12 月底前，建立地理标志产品信息查询平台，

将已登记注册的地理标志产品汇总、公布，为经营者提供生产

管理技术规程、相关法律法规、品牌使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咨

询服务，向消费者介绍地理标志产品的鉴别方法、维权途径等

知识。

三、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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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

护示范区工作的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、任务分解等工作。加强

产品质量抽查，指导业主正确使用标志；牵头做好地理标志产

品的宣传工作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；负责组织完善地理标志

产品综合标准体系，保护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；完善质量

保证体系，健全过程管理措施，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信誉

不受损害；会同相关部门对违法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

进行查处，依法打击侵权行为，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的合

法权益。

（二）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统筹推进示范区标准化建设和

标准体系、技术规范、质量技术要求的制定（修订），积极引

进和推广新技术，加大农业投入品监管力度，加快生产、营销

等服务体系建设。

（三）区文旅局：负责组织开展地标产品旅游景区、地标

文化展馆、节庆相关活动，促进地标产业文旅融合发展。

（四）区财政局：负责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

工作的资金保障，并严格监管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五）区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对地理标志产品生产区域及

周边环境、水质等情况进行调查和整治，督促地理标志产品种

植单位建立环保设施，确保区域内环境指标达到标准要求。

（六）区科技局：负责抓好相关科技项目建设，认真落实

科技奖励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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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区统计局：负责提供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

范区相关产品产业产值统计数据资料。

（八）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：负责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

电子商务建设相关工作，在大型超市、商场设立地理标志产品

专柜。

（九）区气象服务中心：负责提供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

保护示范区相关气象资料，为生产安排提供参考。

（十）有关乡镇：严格落实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技术规

范，协助相关部门加大对违禁农业投入品（农药、化肥）的查

处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建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

区市场监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旅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

科技局、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统计局、气象服务中心及有关乡

镇政府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山亭区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

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区市场监管

局）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统筹安排相关事

宜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营销。各相关部门要拓宽宣传渠道，利用

报刊、电视、网络、广播等多种平台，普及地理标志产品的有

关知识。强化品牌营销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，积极举办

产品展销、网上交易等多种营销活动，大力开发配套延伸产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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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在大型超市、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设立地理标志产品专柜，

切实提高山亭区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保障。区财政部门要加大国家地理标志产

品保护示范区创建投入，安排必要经费用于创建国家地理标志

产品保护示范区产品质量抽查、科研平台建立、信息服务系统

建设等工作，确保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示范区工作顺利开展。

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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